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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1 号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关于发布《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等 4项 

吉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通告 

 

现批准《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城镇供热直埋预

制保温球墨铸铁热水管道技术标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验收标准》《智慧工地建设标准》为吉林省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依次为：DB22/ T 5124—2022、

DB22/ T 5125—2022、DB22/ T 5126—2022、DB22/ T 5127

—2022，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

准》DB22/JT 151-2016同时废止。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 年 9 月 7 日 





前  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19 年全省工程建

设地方标准制定（修订）计划（一）的通知》（吉建标[2019]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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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标准，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套

内空间；5 公共空间；6 建筑设备。 

本标准由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由吉林省建

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相关单位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

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吉林省标准化管理办公室（长春市民康路

519 号，邮编 130041，联系电话：0431-88932615，电子邮箱：

jljsbz@126.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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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推进装配式建筑

和绿色建筑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 

1.0.3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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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 acceptance of interior 

decoration works for fully renovat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参与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活动的有关单位对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是否合格进行确认的活动。 

2.0.2  全装修住宅 fully renovated residential 

在工程交付前，所有功能空间的固定面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

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燃气、电气及智能化等基本设施安装到位，

厨房和卫生间的基本设备全部安装完成，具备基本使用功能的住

宅。 

2.0.3  套内空间 inside sleeve space 

住宅套内功能空间的总称。 

2.0.4  公共空间 residential public space 

住宅多户居民共用功能空间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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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

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和《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JGJ/T 304 的要求。 

3.0.2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宜与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同步进行。 

3.0.3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应以户为单位进行分户

验收。 

3.0.4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的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分户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套内空间、建筑设备和公共空间的主控项目应符合现行

地方标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标准》DB22/T 

5004 的设计要求； 

2)  套内空间、建筑设备和公共空间的一般项目 80%以上应

符合现行地方标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标准》

DB22/T 5004 的设计要求，其余不符合项目，不得有影

响使用功能或明显影响装饰效果的缺陷判定为合格，否

则判为不合格。 

2  单位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分户验收合格数量不低于单位工程总户数的 80%，公共空间验

收合格，判定该住宅为全装修住宅建筑。 

3.0.5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可按国家

现行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及《住宅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规定》JGJ/T 304 的有关规定执行，验收用

表可采用附录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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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时应核查以下资料： 

1  设计文件； 

2  竣工验收资料； 

3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影像资料； 

4  其他对全装修验收有影响的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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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套内空间 

4.1  一般规定 

4.1.1  套内空间主要包括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卫生间、阳

台及贮藏室等。 

4.2  主控项目 

4.2.1  套内空间顶棚、墙面、踢脚/墙裙、地面、门槛石、窗台应

完成装饰装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2.2  厨房洗涤池、操作台、燃气灶、排油烟机、排气道及橱柜应

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2.3  卫生间便器、洗面器、洗浴器、排风机、排风道等设备应安

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2.4  卧室、封闭式厨房、卫生间门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2.5  套内空间楼梯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  一般项目 

4.3.1  起居室（厅）应根据功能分区预留电视柜、沙发、茶几、餐

桌等主要家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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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2  厨房操作台面宜采用人造石材、不锈钢等材料。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3  厨房宜预留电热水器、垃圾处理器、饮用水净化处理器等设

备位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4  卫生间可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为便溺、盥洗、洗衣等干区及淋

浴、盆浴等湿区。湿区应采用隔断、浴屏、浴帘等设施与干区分隔。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5  卫生间地面应坡向地漏，干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小于 0.5%，

湿区地面排水坡度不小于 1.5%。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6  卫生间、厨房吊顶材料宜采用金属或塑料材质，照明灯具可

集成吊顶内。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7  与邻户阳台间的分隔应采用实体栏板分隔。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8  阳台地面地砖应采用防滑饰面地砖。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9  贮藏空间应设置通风、照明等设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10  阳台与连通的房间宜设置隔墙或推拉门。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11  阳台窗台下实体栏板及周边墙裙宜采用墙砖饰面。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12  阳台宜设置固定式晾晒衣物设施及储物设施或预留晾晒衣

物设施位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4.3.13  窗台板宜采用人造或天然石材材质。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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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共空间 

5.1  一般规定 

5.1.1  公共空间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为门厅、楼梯间、电梯厅、前室、

走廊及附属用房等。 

5.2  主控项目 

5.2.1  公共空间顶棚、墙面、踢脚/墙裙、地面、门套、窗台应完

成装饰装修。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 

5.2.2  门厅出入口、楼梯间的门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2.3  楼梯间应设置楼层数标识、安全监控、疏散指示、应急照明

等设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  一般项目 

5.3.1  门厅应配置可视对讲、监控等安全防范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2  公共空间开启扇应安装纱窗。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3  门厅出入口宜有天然采光或采用可采光的外门。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4  门厅地面材料应采用防滑、耐磨、易清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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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5  门厅窗台宜采用耐擦洗的大理石、花岗岩或人造石等磨光板

材。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6  楼梯间楼梯踏步应采取防滑及护角等安全防护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5.3.7  楼梯间楼梯扶手、栏杆宜采用金属材料。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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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设备 

6.1  一般项目 

6.1.1  建筑设备包括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燃气、电气及智能化等

各专业内容。 

6.2  主控项目 

6.2.1  套内空间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电气及智能化等各类管线

及接口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2.2  套内空间电源插座及电视、信息、网络等插口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2.3  套内燃气设备产生的烟气必须排至室外，外墙排烟口应采取

防风、防雨措施；燃气热水器（炉）应设专用排气系统，不可以与

厨房合用排气道。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2.4  家居配电箱应距地 1.6m 安装，箱内供电回路按照明、一般

插座、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空调插座等分别设置。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2.5  照明灯具应安装到位。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  一般项目 

6.3.1  给水管线应在套内设置进户总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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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2  排水管宜设管井，检查口处应设检修门。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3  洗衣机地漏应采用专业地漏，卫生间干区与湿区应分别设置

独立地漏。 

检验方法：核查竣工验收资料、观察检查。 

6.3.4  太阳能热水系统管线不应暗敷，可在保证检修、围护的前提

下遮蔽。 

检验方法：核查竣工验收资料、观察检查。 

6.3.5  供暖系统散热器应明装，不宜设置装饰罩，恒温阀不得被装

饰物遮挡。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6  套内空间电源插座配置应符合表 6.3.6 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表 6.3.6  套内空间电源插座配置 

套内空间 插座类型 数量（个） 安装位置及用途 
安装高

度（m） 

双人卧室 

单相 3孔 1 空调专用 2.2 

单项 5孔 
2 电视背景墙 - 

2 床头柜 0.3 

单人卧室 
单相 3孔 1 空调专用 2.2 

单项 5孔 1 电视背景墙 - 

起居室（厅） 

单相 3孔 1 空调专用 0.3/2.2 

单相 3孔 1 套内入口，可视对讲 1.3 

单相 5孔 
2 电视背景墙 - 

2 沙发两侧 0.3 

厨房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5孔 
3 

电饭煲、电热水壶、

微波炉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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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3.6 

套内空间 插座类型 数量（个） 安装位置及用途 
安装高度

（m） 

厨房 

IP54型单相

3孔 
1 排油烟机专用 2.0 

IP54型单相

3孔 
1 冰箱专用 0.3 

IP54型单相

3孔 
2 

洗涤池下方 

电加热器、净水器 
0.5 

IP54型单相

3孔 
1 燃气灶专用 0.5 

卫生间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5孔 
1 化妆镜侧墙 1.5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3孔 
1 洗衣机专用 1.3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3孔 
1 电热水器专用 2.3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3孔 
1 排风机专用 2.3 

IP54型带开

关单相 3孔 
1 坐便器预留 0.5 

阳台 单相 5孔 1 备用 1.3 

储物间 单相 5孔 1 备用 1.3 

6.3.7  设有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应设局部等电位联结装置，位置应设

在洗面器下方或附近。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8  配线箱宜暗装在套内入口或起居室（厅）等便于维修处，配

线箱底应距地 0.5m安装。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6.3.9  套内空间有线电视及信息插口配置应满足表 6.3.9 要求。 



12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表 6.3.9  套内空间有线电视插口及信息插口配置 

套内空间 设备类型 数量（个） 安装位置 
安装高度

（m） 

双人卧室 
双孔信息插口 1 电视背景墙 0.3 

有线电视插口 1 电视背景墙 - 

单人卧室 
有线电视插口 1 电视背景墙 - 

网络插口 1 写字台处 0.3 

起居室（厅） 
双孔信息插口 1 电视背景墙 0.3 

有线电视插口 1 电视背景墙 - 

6.3.10  套内空间安全防范系统配置不宜低于表 6.3.10 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表 6.3.10  套内空间安全防范系统配置 

系统 设备类型 安装位置 安装高度（m） 

访客对讲系统 室内分机 起居室（厅） 底边距地 1.3 

紧急求助报警系统 紧急求助按钮 
起居室（厅） 

及主卧室 
底边距地 0.8 

入侵报警系统 

（人体红外感应器） 

门磁 户门 门上安装 

窗磁 底层（首层）及顶层 窗侧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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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 

记录表 

A.0.1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套内空间）

见表 A.0.1。 

表 A.0.1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套内空间）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户  号  栋  单元  室 面     积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

计

单

位 

建筑设计单位  总包施工单位  

装饰装修设计

单位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 
 

套

内

空

间 

主

控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 4.2.1顶棚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2 4.2.1墙面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3 4.2.1踢脚/墙裙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4 4.2.1地面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5 4.2.1门槛石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6 4.2.1窗台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7 4.2.2厨房洗涤池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8 4.2.2厨房操作台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9 4.2.2燃气灶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0 4.2.2排油烟机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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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套

内

空

间 

主

控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1 4.2.2排气道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2 4.2.2橱柜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3 4.2.3卫生间便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4 4.2.3卫生间洗面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5 4.2.3卫生间洗浴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6 4.2.3卫生间排风机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7 4.2.3卫生间排风道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8 4.2.4卧室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19 4.2.4厨房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20 4.2.4卫生间门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21 4.2.5楼梯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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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套

内

空

间 

一

般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 4.3.1起居室（厅）是否预留电视柜的位置 □是   □否 

2 4.3.1起居室（厅）是否预留沙发的位置 □是   □否 

3 4.3.1起居室（厅）是否预留茶几的位置 □是   □否 

4 4.3.1起居室（厅）是否预留餐桌的位置 □是   □否 

5 
4.3.2厨房操作台面是否采用人造石材、不锈

钢等材料 
□是   □否 

6 4.3.3厨房是否预留电热水器位置 □是   □否 

7 4.3.3厨房是否预留垃圾处理器位置 □是   □否 

8 4.3.3厨房是否预留饮用水净化处理器位置 □是   □否 

9 
4.3.4卫生间是否按其使用功能划分为便溺、

盥洗、洗衣等干区及淋浴、盆浴等湿区 
□是   □否 

10 
4.3.4湿区是否采用隔断、浴屏、浴帘等设施

与干区分隔 
□是   □否 

11 4.3.5卫生间地面是否坡向地漏 □是   □否 

12 
4.3.6卫生间、厨房吊顶材料是否采用金属或

塑料材质， 
□是   □否 

13 4.3.6卫生间、厨房照明灯具是否集成吊顶内 □是   □否 

14 
4.3.7 与邻户阳台间的分隔是否采用实体栏

板分隔 
□是   □否 

15 4.3.8阳台地面地砖是否采用防滑饰面地砖 □是   □否 

16 4.3.9贮藏空间是否设置通风、照明等设施 □是   □否 

17 
4.3.10阳台与连通的房间是否设置隔墙或推

拉门 
□是   □否 



16 

续表  A.0.1 

套

内

空

间 

一

般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8 
4.3.11阳台窗台下实体栏板及周边墙裙是否

采用墙砖饰面 
□是   □否 

19 
4.3.12阳台是否设置固定式晾晒衣物设施及

储物设施或预留晾晒衣物设施位置 
□是   □否 

20 4.3.13窗台板是否采用人造或天然石材材质 □是   □否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验收人员 

监理单位 

验收人员 

设计单位验收人员 总包施工

单位 

验收人员 

装饰装修施

工单位 

验收人员 建筑设

计单位 

装饰装修

设计单位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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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公共空间）

见表 A.0.2。 

表 A.0.2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公共空间）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户  号   栋    单元 面     积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

计

单

位 

建筑设计单位  总包施工单位  

装饰装修设计

单位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 
 

公

共

空

间 

主

控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 5.2.1顶棚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2 5.2.1墙面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3 5.2.1踢脚/墙裙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4 5.2.1地面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5 5.2.1门套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6 5.2.1窗台应完成装饰装修 □完成 □未完成 

7 5.2.2门厅出入口楼梯间的门应安装到位 □完成 □未完成 

8 5.2.3楼梯间是否设置楼层数标识 □是     □否 

9 5.2.3楼梯间是否设置安全监控 □是     □否 

10 5.2.3楼梯间是否设置疏散指示 □是     □否 

11 5.2.3楼梯间是否设置应急照明 □是     □否 

一

般

项

目 

1 5.3.1门厅是否配置可视对讲 □是     □否 

2 5.3.1门厅是否配置监控 □是     □否 

3 5.3.2开启扇是否安装纱窗 □是     □否 

4 
5.3..3门厅出入口是否有天然采光或采用

可采光的外门 
□是     □否 

5 
5.3.4门厅地面材料是否采用防滑、耐磨、

易清洗的材料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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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2 

公

共

空

间 

一

般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6 
5.3.5门厅窗台是否采用耐擦洗的大理石、花

岗岩或人造石等磨光板材 
□是     □否 

7 
5.3.6楼梯间楼梯踏步是否采取防滑及护角

等安全防护措施 
□是     □否 

8 
5.3.7楼梯间楼梯扶手、栏杆是否

采用金属材料 
□是     □否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验收人员 

监理单位 

验收人员 

设计单位验收人员 总包施

工单位 

验收人

员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验收人员 建筑设

计单位 

装饰装修

设计单位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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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建筑设备）

见表 A.0.3。 

表 A.0.3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记录表（建筑设备）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户  号  栋   单元    室 面     积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

计

单

位 

建筑设计单位  总包施工单位  

装饰装修设计

单位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 
 

建

筑

设

备 

主

控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 6.2.1套内空间给水管线及接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2 6.2.1套内空间排水管线及接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3 
6.2.1套内空间供暖通风管线及接口应安装到

位 
□安装  □未安装 

4 6.2.1套内空间电气及智能化接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5 6.2.2套内空间电源插座插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6 6.2.2套内空间电视插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7 6.2.2套内空间信息、网络插口应安装到位 □安装  □未安装 

8 6.2.3套内燃气设备产生的烟气是否排至室外 □是     □否 

9 6.2.3外墙排烟口是否采取防风、防雨措施 □是     □否 

10 6.2.3燃气热水器（炉）是否设专用排气系统 □是     □否 

11 6.2.4家居配电箱是否距地 1.6m安装到位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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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建

筑

设

备 

一

般

项

目 

验收要求 验收结果 

12 

6.2.4配电箱内供电回路是否按照明、一般插

座、厨房插座、卫生间插座、空调插座等分别

设置 

□是    □否 

13 6.2.5照明灯具是否安装到位 □是    □否 

1 6.3.1给水管线是否在套内设置进户总阀门 □是    □否 

2 
6.3.2排水管是否设管井，检查口处是否设检

修门 
□是    □否 

3 6.3.3洗衣机地漏是否采用专业地漏 □是    □否 

4 
6.3.3卫生间干区与湿区是否分别设置独立地

漏 
□是    □否 

5 6.3.4太阳能热水系统管线不应暗敷 □明敷  □暗敷 

6 6.3.5供暖系统散热器应明装 □明装   □安装 

7 6.3.5供暖系统散热器是否设置装饰罩 □是    □否 

8 
6.3.5供暖系统散热器恒温阀是否被装饰物遮

挡 
□是    □否 

9 
6.3.6套内空间电源插座配置是否满足表 6.3.6

要求 
□是    □否 

10 
6.3.7设有洗浴设备的卫生间是否设局部等电

位联结装置 
□是    □否 

11 
6.3.8配线箱是否暗装在套内入口或起居室

（厅）等便于维修处 
□是    □否 

12 6.3.8配线箱底是否距地 0.5m 安装。 □是    □否 

13 
6.3.9套内空间有线电视及信息插口配置是否

满足表 6.3.9要求 
□是    □否 

14 
6.3.10套内空间安全防范系统配置是否满足表

6.3.10要求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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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3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验收人员 

监理单位 

验收人员 

设计单位验收人员 
总包施工

单位验收

人员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验收人员 建筑设

计单位 

装饰装

修设计

单位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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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

汇总表 

表 B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分户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户  号    栋   单元    室 面    积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

计

单

位 

建筑设计

单位 
 总包施工单位  

装饰装修

设计单位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 
 

验收概况  

验收时间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

本户进行验收。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验收单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签字） 

年   月   日 

总包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建筑设计单位 

设计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装饰装修设计单位 

设计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装饰装修单位 

项目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23 

附录 C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单位工程 

验收汇总表 

表 C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单位工程验收汇总表 

工程名称  结构类型  

总户数  层     数      

装饰装修开工日期  
装饰装修竣工

日期 
 

装饰装修总面积  验收日期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

单位 

建筑设计

单位 
 总包施工单位  

装饰装修

设计单位 
 

装饰装修施工

单位 
 

验收概况  

验收户数 
本工程共      户，验收      户，合格      户，不

合格      户。 

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验收单位 

建设单位 

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公章） 

年   月   日 

总包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建筑设计单位 

设计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装饰装修设计单位 

设计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装饰装修单位 

项目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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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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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2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3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JGJ/T 304 

4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标准》DB22/T 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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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标准》DB22/T 5126-2022，

经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年 9月 7

日，以第 611号公告批准、发布。 

为《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64-2021 和《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对全装修要求提供验收依据，编制组

依据《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标准》DB22/T 5044-2018，编

制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标准》DB22/T 5126-2022。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

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

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

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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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随着我国住宅建设的持续増长和住宅产业化的推进，我省全

装修成品住宅开发比例不断提高。为了推进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

发展，加快住宅产业化进程，制定本标准。 

1.0.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也就是在吉林省内所有新建

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应执行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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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术语“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的解释，明确了

验收的目的，让标准使用者了解验收达到的要求。 

2.0.2  术语“全装修住宅”的解释，系依据《建设部关于引发〈商

品住宅装修一次到位实施导则〉的通知》（建住房〔2002〕190 号）

及《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标准》DB22/T 5044-2018 的规定，

并根据全装修住宅的基本使用功能要求提出。对于住宅建筑，强调

在交付前所有固定面铺装、粉刷完成，门窗、固定家具（橱柜等）、

设备管线、开关插座及厨房、卫生间固定设施安装到位，即满足人

们入住后的基本生活需求。 



33 

3  基本规定 

3.0.2  本条规定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的条件，全装

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宜与工程质量同步进行，这么做能够

节约资源，避免重复工作。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时，

若工程质量验收已完毕，可以采信或核查已有的施工质量验收记录

等资料，不必重复验收；若工程质量验收未进行，全装修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工程验收时涉及的内容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

标准》GB 50210、《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JGJ/T 304

等各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 

3.0.3  本条规定了验收时检验批的划分，检验批的划分参照了《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JGJ/T 304标准。 

3.0.4  本条给出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验收结论出具的

要求。首先进行分户验收，套内空间、建筑设备和公共空间的主控

项目全部合格，一般项目合格率达到 80%以上，分户验收合格。判

定单栋住宅建筑是否为全装修住宅建筑，以户计，合格户数达到总

户数 80%即判定该住宅为全装修住宅建筑。 

 

 

 



34 

4  套内空间 

4.2  主控项目 

4.2.1  对于住宅建筑，强调在交付前所有固定面铺装、粉刷完成，

完成的装修装修标准不低于表 1 的规定。 

表 1  全装修住宅套内空间装饰装修标准 

套内空间 顶棚 墙面 踢脚/墙裙 地面 门槛石 窗台 

卧室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成品踢脚线 地板 - 石材 

起居室

（厅）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成品踢脚线 

地板/瓷

砖 
- 石材 

厨房 吊顶 墙砖 - 地砖 石材 墙砖 

卫生间 吊顶 墙砖 - 地砖 石材 墙砖 

阳台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墙砖墙裙 地砖 - 墙砖 

4.2.3  卫生间宜选择尺寸合适的便器、洗面器、洗浴器排风机、排

风管道等基本设施，设施布置后应满足人体活动的需要。 

4.2.5  套内楼梯一般在两层住宅和跃层内作垂直交通使用。套内楼

梯当一边临空时，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0. 75m；当两侧有墙时，墙面

之间净宽不应小于 0. 90m，并应在其中一侧墙面设置扶手。套内楼

梯的踏步宽度不应小于 0. 22m；高度不应大于 0.20m，扇形踏步转

角距扶手中心 0.25m处，宽度不应小于 0. 22m。 

4.3  一般项目 

4.3.1  起居室（厅）是一个家庭的公共活动空间，需要具备较多的

功能，是室内装饰装修的重点，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设置区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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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数量合适的家具及设施，布置后应满足使用和通行的要求，

且主要通道的净宽不宜小于 900mm。 

4.3.2  厨房使用频率较高，用人造石材、不锈钢等材料易清理，人

造石材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石粉聚酯树脂、色糊颜料和氢氧化铝，因

此不必担心石材的放射性；不锈钢含有铬和镍，具有良好的耐腐蚀

耐磨性。 

4.3.3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提高，厨房智能化设施越来越多，为了满

足居民入住后使用需求，在装饰装修时预留出这部分设备的位置。 

4.3.5  卫生间的地面必须坡向地漏口，适当加大坡度，卫生间内管

道装修时应尽量避免改动原来的排水和污水管道及地漏位置，避免

因重新排管凿楼板损坏防水层引起渗漏。 

4.3.6  家用厨房油烟大，如果没有吊顶保护，随着时间推移油烟会

把楼板熏黑，厨房水电工程大部分走顶的，吊顶的可以遮蔽裸露的

水电线路工程。 

卫生间水汽大，吊顶可以保护楼板潮湿，卫生间灯具、浴霸、

排风扇等需要吸顶安装的，如果没有吊顶，这些电器安装起来比较

麻烦。大部分设计水电管道走顶，吊顶可以遮蔽裸露的水电管道工

程。 

4.3.7  为保证相邻住户间隐私，应采用实体栏板分隔。 

4.3.9  贮藏空间通常都设计在室内无窗位置，为保障使用条件和空

气质量设置通风、照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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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共空间 

5.2  主控项目 

5.2.1  对于公共空间，要求门厅、楼梯间、电梯厅、前室、走廊及

附属用房等公共区域固定面全部铺贴、粉刷完成，完成的装修装修

标准不低于表 2 的规定。 

表 2  全装修住宅公共空间装饰装修标准 

套内空间 顶棚 墙面 踢脚/墙裙 地面 门套 窗台 

门厅 吊顶 
内墙

涂料 
墙砖/石材 地砖/石材 石材 石材 

楼梯间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墙砖/水泥

砂浆 

地砖/水泥

砂浆 
- 石材 

电梯厅 吊顶 
内墙

涂料 
墙砖 地砖 石材 石材 

前室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墙砖 地砖 - - 

走廊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墙砖 地砖 - 石材 

附属用房 内墙涂料 
内墙

涂料 
水泥砂浆 水泥砂浆 - 

水泥

砂浆 

5.2.3  设置楼层数标识能引导人快速知道自己所在位置，设置疏散

照明可在使人们在正常照明电源别切断后，仍能以较快的速度逃

生，是保证接有效引导人员疏散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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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般项目 

5.3.1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居

家的概念已从最初满足简单的居住功能发展到注重对住宅的人性

化需求。安全、舒适、快捷、方便的智能小区，已成为住宅发展的

主流趋势，其中，安全性是首要目标。楼宇可视对讲管理系统可以

实现访客与住户对讲，住户可遥控开启防盗门，各单元梯口访客再

通过对讲主机呼叫住户，对方同意后方可进入楼内，从而限制了非

法人员进入。同时，若住户在家发生抢劫或突发疾病，可通过该系

统通知保安人员以得到及时的支援和处理。在很多事情发生后，总

是需要通过监控记录来说明问题，而且也常常能震慑罪犯把违法犯

罪消除于萌芽。因此，安防监控系统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性愈

加突出，而安防监控系统材料设备安装的合理可靠也成为了保障其

系统功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首要条件。 

5.3.2  纱窗除了能阻挡灰尘、蚊虫外，还可以保证安全，对于住在

高楼里的人来说更尤为重要。因为在多风、干燥的季节里，特别是

北方，高层比底层更容易受到尘土、飞絮的污染，过敏体质和有孩

子的家庭更要注意。 

5.3.3  天然采光可以节约能源，电力照明需要用电而且设备还要维

护保养，门厅具有天然采光，有利于建筑节能改善光环境。 

5.3.4  按照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设计规范》JGJ 367

要求“地面应采用难燃、环保、防滑、易清洁、耐磨的装修材料”，

门厅处入口人员活动频繁，室外雨雪会带入门厅，导致地面湿滑。

故要求地面采用防滑、耐磨、易清洗的材料。 

5.3.6  楼梯是居民频繁经过的位置，为了居民安全避免发生摔倒、

磕碰的事情发生，有必要对楼梯踏步采取防滑及护角安全措施。 

5.3.7  公共空间楼梯间楼梯采用金属材料，经久耐用。如果采用塑

料或木质扶手及栏杆，耐久性差、清理、维修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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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筑设备 

6.2  主控项目 

6.2.1  本条是为保证住宅正常使用功能，针对套内空间不同建筑设

备使用情况提出的基本要求，为住户后续完善建筑设备配置提供基

本条件。 

6.2.3  现行国家标准《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标准作出规定：

住宅内各类用气设备的烟气必须排至室外。排气口应采取防风措

施，安装燃气设备的房间应预留安装位置和排气孔洞位置；当多台

设备合用竖向排气道排放烟气时，应保证互不影响。户内燃气热水

器、分户设置的采暖或制冷燃气设备的排气管不得与燃气灶排油烟

机的排气管合并接入同一管道。 

6.2.4  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 标准均对

配电箱的供电回路作了规定： 家居配电箱底距地不低于 1.6m是为

了检修、维护方便。家居配电箱因为出线回路多又增加了自恢复式

过、欠电压保护电器，单排箱体可能满足不了使用要求。如果改成

双排，家居配电箱底距地 1.8m，位置偏高不好操作。建议单排家

居配电箱暗装时箱底距地宜为 1.8m，双排家居配电箱暗装时箱底

距地宜为 1. 6m；家居配电箱明装时箱底距地应为 1.8m。 

家居配电箱的供电回路应按下列规定配置： 

（1） 每套住宅应设置不少于一个照明回路； 

（2） 装有空调的住宅应设置不少于一个空调插座回路； 

（3） 厨房应设置不少于一个电源 I插座回路； 

（4） 装有电热水器等设备的卫生间，应设置不少于一个电

源插座回路； 

（5） 除厨房、卫生间外，其他功能房应设置至少一个电源、 

插座回路，每一回路插座数量不宜超过 10 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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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般项目 

6.3.1  套内给水管总阀门一般设置在管道井内，通常业主没有钥

匙，如果套内发生漏水等紧急情况不能及时关闭总阀门必将造成较

大的损失，如果在套内额外设置设置一个进户总阀门，方便业主及

时关闭水源。 

6.3.2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242 标准规定：在生活污水管道上设置的检查口或清扫

口，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立管上应每隔一层设置一个检查口，但在最底层和有

卫生器具的最高层必须设置。如为两层建筑时，可仅在底层设置立

管检查口；如有乙字弯管时，则在该层乙字弯管的上部设置检查口。

检查口中心高度距操作地面一般为 1m，允许偏差土 20mm；检查

口的朝向应便于检修。暗装立管，在检查口处应安装检修门。 

（2） 在连接 2 个及 2个以上大便器或 3 个及 3 个以上卫生器

具的污水横管上应设 置清扫口。当污水管在楼板下悬吊敷设时，

可将清扫口设在上一层楼地面上，污水管起点的清扫口与管道相垂

直的墙面距离不得小于 200mm；若污水管起点设置堵头代替清扫

口时，与墙面距离不得小于 400mm。 

（3） 在转角小于135°的污水横管上，应设置检查口或清扫口。 

（4） 污水横管的直线管段，应按设计要求的距离设置检查口

或清扫口。 

6.3.3  洗衣机地漏作为一种有针对性的地漏，是针对洗衣机的排水

而设置的，洗衣机排水时污水会通过一根管道直接大量排出，针对

这种排水方法而特别设计的洗衣机地漏可以将地漏与排水管直接

相连，提高洗衣机污水的排出效率。如果普通地漏当其用于洗衣机

的大量排水时，往往会显得应接不暇，排水速度不够快，使得污水

淤积在洗衣机周围。 



40 

湿区是指洗漱淋浴的地方，凡是水能溅到的地方称为湿区。干

区是指没有水经常淋到的地方，也是卫生间相对干净的区域。干湿

分离的卫生间，不管是干区还是湿区都要有地漏。因为湿区主要负

责淋浴排水，干区有洗面器，水流到地面或者想清洗一下有地漏会

方便很多。 

6.3.5  散热器采暖是供热系统末端装置，主要是将热媒携带的热量

通过利用金属导热的特性传递给室内空气，以此来补偿房间的热

耗，达到维持室内温度的目的。如果设置装饰罩会影响金属散热效

果，维修不方便，所以散热器一般应明装，布置简单。恒温阀被遮

挡或设置不当，起不到正常的调节作用。 

6.3.7  等电位的含义也就是“将设备等外壳或金属部分与地线联

结”。等电位联结端子箱是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电气装

置，为了防止间接触电和防接地系统故障引起的爆炸和火灾而做的

等电位联结，可以有效预防建筑物防雷系统故障和电子信息设备过

电压带来的损坏事故的干扰。等电位联结端子箱分总等电位和局部

等电位两种。总等电位联结端子箱一般用于配电室内作重复接地

用。局部电位联结端子箱一般用于住户的带洗浴设备的卫生间内，

用于洗浴设备及相关插座的接地。 

6.3.8  现行行业标准《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 242 标准均对

家居配线箱做了如下规定： 家居配线箱宜暗装在 套内走廊、门厅

或起居室等的便于维修维护处，箱底距地高度宜为 0.5m。家居配

线箱不宜与家居配电箱上下垂直安装在一个墙面上，避免竖向强、

弱电管线多、集中、交叉。 




